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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2750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龙津药业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26 

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执行 2017 版《医保目录》及在四川省被给予不良记录

的说明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第一项：关于执行 2017 版《医保目录》的说明 

一、政策简述 

2017 年 2 月 21 日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并正式公布了《国家基本医

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17 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医保目录”）。 

2017 版《医保目录》通知要求，“各省（区、市）应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前

发布本地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，……各统筹地区应在本

省（区、市）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发布后 1 个月内执行

新版药品目录，并按照有关规定更新纳入医保支付范围。”根据目前公开资料，

全国已有 15 个省区于 2017 年 9 月初陆续执行 2017 版《医保目录》。 

二、公司产品相关情况 

在 2017 版《医保目录》中，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

司”）产品龙津®注射用灯盏花素继续被列为乙类药品（编号 515）；国家 2017 版

《医保目录》对银杏类、三七类、灯盏花类等多数中药注射剂进行了医保支付限

制，其中龙津®注射用灯盏花素医保支付范围被限定为“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

并有明确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急性期患者”。 

龙津®注射用灯盏花素 2016 年、2017 年上半年销售情况如下： 

产品名称 注射用灯盏花素（10mg、25mg、50mg） 

2016 年销售收入 218,872,819.91 元 

占公司 2016 年营收比例 100% 

二级以下（不含二级）医院销售收入占比注
 3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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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上半年销售收入 132,538,170.62 元 

占公司 2017 年上半年营收比例 99.90% 

二级以下（不含二级）医院销售收入占比注
 27.5% 

注：限于公司目前管理手段，尚不能做到精准统计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根据公司统计，截至 2017 年 9 月 6 日，全国已有 23 个省区发布了 2017 版

《医保目录》执行通知或者调整方案。其中河南、湖南、山东、湖北、云南、河

北等 15 个省区发布正式通知，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国家 2017 版《医保目

录》，上述省份对注射用灯盏花素的政策与国家 2017 版《医保目录》政策保持一

致。随着国家 2017 版《医保目录》在各省市相继落地，对本公司的销售业绩将

产生一定的影响。 

假设全国均按照 2017 年 9 月 1 日开始执行 2017 版《医保目录》，预计公司

所受影响程度为 2017 年全年营业收入增加约 10-20%，全年净利润减少约 20-40%。 

四、公司的应对措施 

1、龙津®注射用灯盏花素是灯盏花乙素（野黄芩苷）的单体成分制剂，临床

使用安全、有效，不良反应率极低，临床疗效确切、日均费用低。公司近年来一

直对各级医疗机构进行重点的开发及学术活动的建设，公司的营销也经历了三个

过程步入到了深度分销和非公立医疗机构重点突破的阶段，通过近 3 年的规划、

建设、实施，公司产品销售市场已经从原来的主要基层销售过渡到了二级及以上

医疗机构。 

2、公司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，多年来积极参与国家医药类重大研究项目，

在完成国家“十二五”重大新药创制项目后，还参与了“十三五”重大新药创制

项目、国家“中药标准化”项目研究，龙津®注射用灯盏花素正在进行“中药注

射剂安全性再评价”，深入挖掘其在不同科室的学术价值，不断进行二次开发，

此类项目的实施将为公司稳健发展奠定基础。 

3、公司将适时恢复已取得生产批文的其他药品的生产，弥补销售单一产品

的劣势。近年来，公司不断探索在大健康领域的发展机会、寻求投资并购标的，

并储备了多项创新药品研究项目，公司产品结构单一的现状将得到改观，抗风性

能力将进一步提高，营业收入和利润来源也将实现多元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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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项：关于在四川省被给予不良记录的说明 

一、事件简述 

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服务中心于 2017 年 7 月 6 日发布《关于取消药品挂网/

中标资格并给予不良记录的通知》（川药采联办〔2017〕22 号），公示本公司未

按要求填报参考价的投诉属实，将本公司等 3 家企业列入一般不良记录，并取消

龙津®注射用灯盏花素 3 个规格本轮标期的中标资格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四川省一般不良记录公示结论和处罚结果生效后，龙津®注射用灯盏花素将

无法进入四川省本周期和下一周期（累计时间约两年）药品集中采购范围，不能

向四川省公立医院销售。公司在四川省被给予一般不良记录，属于对公司投标报

价争议的处理结论，与公司产品质量无关，因此对本公司产品在全国其他地区的

销售影响甚微。 

2016 年和 2017 年上半年该产品在四川省药品集中采购的销售情况如下： 

产品名称 2016 年四川省销售收入 
占公司销售

收入比例 

2017 年上半年四川省

销售收入 

占公司销售

收入比例 

注射用灯盏花素 11,181,458.11 元 5.11%  2,716,333.33 元 2.05% 

三、公司的应对措施 

在四川省药品集中采购项目中，本公司所有操作均按文件要求执行，对反馈

的问题也多次向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服务中心提交了材料，并对公示结论和处罚

结果积极申诉。截至目前，公司对四川省上述公示的申诉仍在进行。公司将在其

他地区的招标中严格遵守相关要求，避免类似情况出现，保证下一阶段公司产品

投标工作的顺利进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9 月 7 日 




